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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齐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年发

生金额 

（2025）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5,000,000.00 72,626.48 预计本年该交易较上年 

增加。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销售产品、设备提供 

或者接受劳务委托 

5,000,000.00 0 预计本年该交易较上年 

增加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10,000,000.0

0 

72,626.48 
- 

 

（二） 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新正易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宝石 

路宝石科技园 C 栋 5 层 

法定代表人：吴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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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吴小刚  

实际控制人：吴小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18 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照明产品、计算机产品的技术开发 

及销售；国 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2）名称：昆明齐普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区滇池印象花园一期 72 幢 1 单元 9 层 901 室  

法定代表人：张正勇  

控股股东：云南召展电子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黄丽萱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主营业务：电子产品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承接

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物业管理；家政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软件

开发；软件外包服务；软件销售；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

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云计算设备销售；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专业设计服务；信

息安全设备销售；动漫游戏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

开发。 

2、关联关系： 

深圳市新正易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47,353,891股，占公司股份的

81.6446%，为公司控股股东。 

昆明齐普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与云南召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张正勇共 

同出资设立的参股公司。本公司占比 20%，张正勇占比 5%，云南召展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占比 75%系参股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1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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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小刚、邹志平、李岳敏、高明权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所需，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向关联方进行交易遵循市场价格，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交易价格系按照市场方式确定，

定价公允合理，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具

有合法性、公允性。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深圳市新正易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预计发生金额 500万，昆明齐普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产品预计发生金额

500万。以上关联方签订合同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签署相关协

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对公司业务发展会起到积极作用。公司与关联方 

的关联交易签署合法有效协议及文件，相关权利义务均得到了履行，不存在现存或潜在 

的争议。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出于公司自身利益考虑，且为公司经营发展所 

必要，不存在向关联方及其他第三方输送不当利益的情况；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 



公告编号：2026-004 

《深圳市齐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齐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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